
就學貸款常見 Q&A 

Q1 申辦就學貸款的資格是什麼有哪些限制？ 

答 

1、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，並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者。 

2、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20 萬元以下。 

3、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 120 萬元，且學生本人有兄弟姊妹或子女至少 1人符合

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1)未成年。 

(2)已成年就讀經各級主管機關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學校，且具正式學籍者。 

Q2 家庭年所得查調年度? 

答 
所得查調年度：固定為學年度-1 

例：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及第 2學期所得查調均為 112 年度 

Q3 就學貸款學校受理時間為何？  

答 

1、每學期辦理一次，受理時間僅開學第一週收件(含研究所及延畢生)。 

2、收件日期可參閱當學年學校行事曆或生活組就學貸款專區。 

3、上開實際收件日期仍以生活組公告為主。 

Q4 銀行對保期間？ 

答 
1、請參閱「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」。 

2、請盡早辦理對保，並留意學校收件截止時間，以避免因逾期而無法受理。 

Q5 本校受理就學貸款的銀行是哪間? 

答 由臺灣銀行辦理。 

Q6 申請就學貸款金額的範圍？ 

答 

可參考註冊繳費單右上之「就學貸款可貸金額」，項目包含下列(第 1~4 項)；另第 2~6

項列為可貸可不貸項目) 

1、學雜費。 

2、14 學分時費 

3、書籍費：最高可貸金額 3,000 元；五專前三年 1,000 元。 

4、住宿費： 

住學校宿舍：申貸金額依住宿繳費單上之金額(臨櫃申辦,請持住宿費繳費單辦理)。 

校外住宿者：每學年最高可貸 21,000 元(須提供租屋契約影本供生活組備查,始能

申貸住宿費)。 

5、生活費：低收入戶每學期上限 40000 元，中低收入戶每學期上限 20000 元。 

Q7 就學貸款沒有貸到的項目要如何辦理？ 

答 
若有項目未貸款或金額不足，請持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至至出納組繳現金補差額，

再至生活組繳交「就貸申請書第二聯」，若未繳交者，視為放棄貸款。 

Q8 我要如何查詢就學貸款申請收件狀態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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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

1、請至校務行政 e 化資訊平台(校務 eCare)→登入系統→表單及公告查詢→就學貸款

進度查詢確認。 

2、另後續仍有查調作業通知，請留意生活組最新消息、校內公務信箱(Mail2000)或簡

訊通知。 

Q9 繳交申請書第二聯後就完成就學貸款程序了嗎? 

答 
繳交後尚未完成就學貸款程序喔！後續仍有家庭年所得查調作業，請同學留意生活組

最新消息、簡訊通知或校內電子郵件及電話。 

Q10 已申請就學優待減免能再申請就學貸款嗎? 

答 可以，有減免身分資格者，請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後，再以減免後之金額辦理就學貸款。 

Q11 延畢生學分未確定要申請貸款者怎麼辦理? 

答 

1、請先至校務 eCare 系統→下載「延修（畢）生就學貸款申請書」（系統直接設定最

高）並依序完成核章後，→再持「延修（畢）生就學貸款申請書」至銀行辦理對保 

2、對保完成後請依公告期程繳交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至生活組。 

Q12 家庭年所得經財政資訊中心查調結果後會通知嗎?被通知後該怎麼處理? 

答 

1、會，屆時會公告在學務處最新消息、生活組最新消息、校內公務信箱(Mail2000)或

至校務 eCare 就學貸款進度查詢。 

2、被通知為【乙、丙級】者，請依限繳交「就學貸款申請資格核定通知書兼同意書」

及「應附證明」辦理申復。 

3、未依限提出申復或資格不符者，則無法貸款且須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補繳費程序，

若逾期未完成註冊手續，且未申請休學者，「一律予以退學」規定辦理退學作業。 

Q13 就學貸款會匯到戶頭嗎？何時退費? 

答 

1、若有申貸書籍費、生活費、校外住宿費用者，金額才會匯到學生本人帳戶，溢貸的金

額由學校統一辦理退回承貸銀行。 

2、大約學期末入帳，需俟臺灣銀行將金額撥入本校帳戶，並循校內程序作業始能辦理

後續退費作業。 

Q14 對於就學貸款業務若尚有疑問，我要到哪裡詢問？ 

答 
(日 間 部 ) 行政大樓 1樓生活組辦公室或撥打  05-6315134、6315176  

(進修學制) 行政大樓 1樓生活組辦公室或撥打  05-6315130、6315097 

 


